
证券代码：603933 证券简称：睿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2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5年年度
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11:00-12: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参会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至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nvestor@raynen.cn）进行提问。公
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回答。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
2026年 4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为了更好地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交
流，公司将召开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具体内容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的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将对公司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

和财务状况及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网址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11:00-12: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三）参会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维坚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蓝李春先生；公司财务负责人

张香玉女士；独立董事汤新华先生、林晖先生、李广培先生。
四、投资者参会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 2026年 5月 29日（星期五）11:00-12:00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至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nvestor@raynen.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91-88267278，0591-88267288
电子邮箱：investor@raynen.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结束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933 证券简称：睿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1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屿镇智慧大道12号2号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4
131,643,400
63.428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维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其中董事长杨维坚先生、董事赵健民先生、独立董事汤新华先

生、林晖先生、李广培先生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会，其他高管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584,200
比例（%）

99.9550

反对

票数

54,600
比例（%）

0.0414

弃权

票数

4,600
比例（%）

0.0036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584,200
比例（%）

99.9550

反对

票数

54,600
比例（%）

0.0414

弃权

票数

4,600
比例（%）

0.0036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628,000
比例（%）

99.9883

反对

票数

8,900
比例（%）

0.0067

弃权

票数

6,500
比例（%）

0.0050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624,500
比例（%）

99.9856

反对

票数

7,800
比例（%）

0.0059

弃权

票数

11,100
比例（%）

0.0085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631,000
比例（%）

99.9905

反对

票数

8,300
比例（%）

0.0063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3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574,300
比例（%）

99.9475

反对

票数

65,000
比例（%）

0.0493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3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571,900
比例（%）

99.9456

反对

票数

65,000
比例（%）

0.0493

弃权

票数

6,500
比例（%）

0.0051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574,400
比例（%）

99.9475

反对

票数

64,900
比例（%）

0.0492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33
9、议案名称：《公司2026年度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620,800
比例（%）

99.9828

反对

票数

17,500
比例（%）

0.0132

弃权

票数

5,100
比例（%）

0.0040
10、议案名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573,000
比例（%）

99.9465

反对

票数

66,300
比例（%）

0.0503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32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577,200
比例（%）

99.9497

反对

票数

61,600
比例（%）

0.0467

弃权

票数

4,600
比例（%）

0.0036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23,804,736
7,525,264
298,000
217,800
80,2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5.0861
93.3962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8,900
8,900
0

比例（%）

0.0000
0.0000
2.8398
3.8164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6,500
6,500
0

比例（%）

0.0000
0.0000
2.0741
2.7874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9
10
11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6年度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7,823,264
7,816,064
7,768,264
7,772,464

比例（%）

99.8035
99.7116
99.1018
99.1554

反对

票数

8,900
17,500
66,300
61,600

比例（%）

0.1135
0.2232
0.8458
0.7858

弃权

票数

6,500
5,100
4,100
4,600

比例（%）

0.0830
0.0652
0.0524
0.0588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①上述议案已经 2026年 4月 28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

见2026年4月29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公告；②上述议案3属于特别决议议案；③上述议案3、议案9、议案10、议案11对中小投资

者进行单独计票；④上述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孙立、李彦玢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出席或列

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610 证券简称：埃科光电 公告编号：2026-011
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中安创谷科技园二期 J2栋3F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
37

43,392,461
43,392,461
65.1882
65.18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董宁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2、公司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391,961
比例（%）

99.9988

反对

票数

500
比例（%）

0.001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391,961
比例（%）

99.9988

反对

票数

500
比例（%）

0.001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391,961
比例（%）

99.9988

反对

票数

500
比例（%）

0.001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2,145
比例（%）

99.5561

反对

票数

500
比例（%）

0.443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391,961
比例（%）

99.9988

反对

票数

500
比例（%）

0.001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43,279,816
0

112,145
26,743
85,402

比例（%）

100.0000
0.0000
99.5561
98.1646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500
5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4439
1.8354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上表中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系合并计算。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12,145

112,145

比例（%）

99.5561

99.5561

反对

票数

500

500

比例（%）

0.4439

0.4439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3、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3进行了现金分红分段统计;
3、议案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出席的关联股东董宁、叶加圣、唐世悦、曹桂平、合肥埃珏科技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埃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怡、许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在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表决程

序等方面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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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美丽生态 证券代码：000010 公告编号：2026-029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股东会”）于 2026

年5月20日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如
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20日 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
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宝兴路6号海纳百川总部大厦B座1701-1703室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飞霖
6、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3日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本公司股份总数为1,149,652,292股，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 194人，代表股份 150,718,50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1099％。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股份 43,766,50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069％；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6人，代表股份106,951,997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9.3030%。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

如下：
1.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8,997,6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582％；反对 1,674,29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09％；弃权 4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8,997,6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070％；反对1,674,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012％；弃权46,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2.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9,320,8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727％；反对 1,351,0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964％；弃权 4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9,320,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443％；反对1,351,0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39％；弃权46,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3.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9,379,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113％；反对 1,292,8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578％；弃权 4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9,379,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590％；反对1,292,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491％；弃权46,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4.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应担保

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9,379,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113％；反对 1,292,8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578%；弃权 4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9,379,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590%；反对1,292,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491%；弃权46,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5.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8,997,6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582％；反对 1,674,29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09％；弃权 4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8,997,6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070％；反对1,674,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012％；弃权46,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6.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9,379,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113％；反对 1,292,8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578％；弃权 4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9,379,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590％；反对1,292,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491％；弃权46,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7.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9,372,6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070％；反对 1,292,8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578％；弃权 5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9,372,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464％；反对1,292,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491％；弃权53,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5％。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8.00、逐项审议《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8.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9,407,1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299％；反对 1,244,3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256％；弃权 6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9,407,1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144％；反对1,244,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35％；弃权67,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21％。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8.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9,083,9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155％；反对 1,567,59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401％；弃权 6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9,083,9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7771％；反对1,567,5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908％；弃权67,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21％。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8.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9,083,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153％；反对 1,567,59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401％；弃权 6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9,083,7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7767％；反对1,567,5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908％；弃权67,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25％。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8.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9,095,1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229％；反对 1,567,59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401％；弃权 5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7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9,095,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7992％；反对1,567,5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908％；弃权55,8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8.05、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8,991,0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538％；反对 1,660,29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016％；弃权 6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8,991,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940％；反对1,660,2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736％；弃权67,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25％。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胡帅、刁雁蓉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26-016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2、召开地点：公司20楼会议室（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700号荣安大厦）。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久芳。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93人，代表股份2,492,970,3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8.2987％。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 2,446,314,8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8334％。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6人，代表股份46,655,5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53％。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88人，代表股份46,655,9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654％。5、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
进行了述职。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523,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15%；反对 5,439,7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2%；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208,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245%；反对 5,439,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592%；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513,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11%；反对 5,439,7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2%；弃权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198,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031%；反对 5,439,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592%；弃权17,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三）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530,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18%；反对 5,439,7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215,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397%；反对 5,439,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59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四）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530,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18%；反对 5,440,2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215,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397%；反对 5,440,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6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493,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3%；反对 5,476,8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179,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613%；反对 5,47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9,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613%；反对5,476,8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179,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613%；反对 5,47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久芳、王丛玮、俞康麒、蓝冬海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1,056,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21%；反对11,913,6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74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649%；反对11,913,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3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使用短期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行授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296,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24%；反对 5,674,3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981,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380%；反对 5,674,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6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493,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3%；反对 5,476,8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179,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613%；反对 5,476,

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3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2、出席律师：陈农、林群超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77 证券简称：友阿股份 编号：2026-025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

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当参与表决的董事为8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为8人，含独立

董事 3人。会议由董事长胡子敬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圳尚阳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

司”）的100%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以询价的方式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鉴于本次交易的审计基准日更新为2025年12月31日，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本次交易财务

数据的更新情况，对《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更新。

修订更新后的《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5修正）》《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上市公司筹划

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议案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相关文件中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有效期届满，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2025修正）》《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等有

关规定，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2025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进行

了加期审计，出具《深圳尚阳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审计报告及财

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26]第ZG50346号）以及《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审阅报告及备考

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26]第ZG11641号）。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深圳尚阳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阅报告及备考财务报表》。

（三）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加期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鉴于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以2025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即

将超过一年有效期，为保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期间评估资料的有效性，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验证标的公司的股权价值未发生不利变化，公司聘请了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以2025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进行了第二次加期评估，并出具了《湖南友谊阿

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涉及的深圳尚阳

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6]第8345号）。经过加期

评估验证，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未发生不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重大变化，不涉及调整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亦不涉及变更本次交易方案。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涉及的深圳尚阳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恢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审核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完成本次交易相关的加期审计

工作，本次交易财务数据基准日已更新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已完成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记载

的财务资料的更新补充工作，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拟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恢复对本次交易的审核。

本议案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0
债券代码：127046 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
百润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债券代码：127046
2. 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3. 转股起止日期：2022年4月12日至2027年9月28日。

4. 暂停转股日期：2026年5月22日至2025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

5. 恢复转股日期：2025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一、债券的基本情况及暂停转股的原因

（一）债权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939号）核准，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9月 29日公开发行了 1,128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112,800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1056号”文同意，公司 112,8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1年 11月 3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百润转债”，债券代码“127046”。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10月12日）起满六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年 4月 12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2027年 9月 28日）止（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二）债券暂停转股的原因

公司将于近日实施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根据《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自2026年5月22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百润转债；债券代码：127046）将暂停转股，自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二、其他说明

在上述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07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2026-020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2026年4月21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1、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固定总额的方式分配：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53,919,028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2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
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98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共计派现金 253,862,186.16元（含税）,本次权益
分派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2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2、本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不存在股份回购事宜。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配方案一致。
5、本次实施权益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018
股东名称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 5月 20日至登记日：2026年 5月 27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江北嘴国金中心T5写字楼15楼02号
咨询联系人：谢正锦
咨询电话：023-88516507
传真电话：023-88516507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14 股票简称：奥佳华 公告编号：2026-36号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暨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被动形成财务资助概述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3年7月18日、2023年8月

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委托经营
管理协议暨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公司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及《往来还款并担保协
议》。根据上述协议，深圳盈合麦田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合麦田”）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其在作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存续期间，公司为支持其日常经营向其提供往来资
金被动形成财务资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签署委托
经营管理协议暨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31号）。

2026年4月23日，公司与上述协议相关方就原《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及《往来还款并担保协议书》
签署了补充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在盈合麦田于2026年5月7日前履行完毕660万元债务
清偿责任后，将持有的盈合麦田51%的股权以零元对价转让给盈合麦田的少数股东广东华益数科传
媒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委托经营管理关系随之消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
2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暨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6-18号）。

二、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5月7日，公司已收到盈合麦田还款660万元；近日，公司已完成本次股权转让，不再

持有盈合麦田股权，委托经营管理关系随之消灭。盈合麦田已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股权变

更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后续公司将持续关注盈合麦田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持续做好风险管控工作，督促

盈合麦田及时履行尚欠债务的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0日


